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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政策中的國際通婚議題永遠是及政治與道德上的兩難。任何政策決定都

有其明顯的負面後果。研究者與決策者有必要將各種政策選項的正面與負面後果

誠實列出，讓國人共同面對價值的選擇，而不是選擇性的呈現資料，暗藏特定政

策立場。事實上，國際通婚問題之複雜，與國內學界研究之偏少，使得任何政策

選擇在目前看來都是盲人騎瞎馬，長遠後果未卜。與其自作聰明的緊咬某政策選

項不放，不如坦誠的集思廣益。 

    綜觀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中移民政策涉及兩岸通婚的部分，研究者建

議進一步限制大陸配偶移居臺灣。其根據有兩項，一是兩岸通婚離婚率偏高，顯

然不值得鼓勵。二是大陸配偶可能不認同臺灣，在兩岸關係仍處敵意的情況下，

應該限制大陸配偶入境。事實上，所謂兩岸通婚離婚率偏高的說法很可疑，限制

大陸配偶入境的主要考慮其實是兩岸關係。但白皮書既然提出這兩個理由，讓我

們也先分別討論這兩項理由，然後再綜合討論。 

先談所謂大陸配偶離婚率偏高的說法。在檢討這說法屬實與否之前，我們必

須指出，大陸配偶離婚率高的用詞，就已顯示出這白皮書錯置問題焦點與污名化

的傾向。婚姻與離婚是兩造的事，不是單一配偶的事。大陸配偶離婚率高的真正

意義是兩岸通婚夫妻的離婚率高。但將此事說成大陸配偶離婚率高，而非兩岸通

婚離婚率高，就已隱隱將問題指向大陸配偶單方面有問題，而不是夫妻雙方難以

協調。更有甚者，兩岸通婚離婚率高極可能起於外在環境原因，尤其法令設置的

家庭生活障礙，而非通婚夫妻的責任。將兩岸通婚離婚率高說成大陸配偶離婚率

高，無異於為了替現行國家法令掩飾其破壞通婚家庭的殘酷事實，而不公正的譴

責當事人。 

讓我們先討論兩岸通婚離婚率高的問題。據白皮書所引，過去三年國內婚姻

的離婚率是百分之四十六，兩岸通婚離婚率是百分之五十五。其他跨國婚姻的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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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率是百分之二十七。白皮書據此認定兩岸婚姻比較不穩定，因此要藉由限制大

陸配偶入境來減少此等不穩定的婚姻。我們要如何理解這離婚率有異的現象？ 

國際通婚與國內婚姻市場是不能分離的。國際通婚涉及複雜的法律程序與文

化衝突，如果不是異國熱戀或在國內尋偶困難，很少有人會無故找個外籍配偶來

給自己添麻煩。臺灣人的國際通婚，只有極少數是因為愛情理由，多數是因為國

內尋偶困難而不得不遠赴海外求偶。 

為何有人在國內尋偶困難？理由在於，臺灣基本上仍是父權社會，社會仍然

傾向於期望妻子屈從於夫家與丈夫，承擔較多的家事責任。一旦國民教育程度提

高，女性就業普及而經濟上較能獨立，有兩群人就出現了相對明顯的的婚配困

難。一是社經地位較高的女性不願輕易投入婚姻而犧牲自己的獨立自主權。二是

低教育、低收入的男性不易找到妻子來共度貧窮的生活。因此，臺灣尋偶困難者，

集中在高社經地位女性及低社經地位男性。這兩群人有較高的婚配困難，但結果

卻大不相同。 

高社經地位的女性，不僅在國內尋偶較為困難，跨國尋偶也同樣不易，因此

許多維持未婚。僅有少數經由戀愛而與外籍丈夫通婚。她們的外籍丈夫也傾向於

來自較高的社經地位。這種外籍丈夫構成臺灣所謂外籍配偶中的少數。由於人數

少，社經地位高，婚姻基於感情，引發社會問題的事件較少，因此並不成為政策

辯論的對象。 

成為政策辯論對象的，是低社經地位而在國內尋偶困難的男性。這些人因為

貧窮而難以娶到臺灣女性。但臺灣社會的富裕，使他們能夠以富裕社會男性的身

份，到中國大陸或東南亞等較貧窮的國家尋找配偶，甚至明白的買妻。貧窮國家

的女性，許多人願意嫁給富裕國家來的男性，做為脫離貧窮的手段。這些女性，

就動機而言，其實是以婚姻為手段的經濟移民。這些大陸與東南亞妻子，因為家

庭貧窮與婚姻缺乏感情基礎，難免要發生許多問題，於是成了臺灣有關外籍配偶

的新聞報導與政策辯論的對象。這些報導與辯論，經常以外籍配偶為焦點，而忽

略了問題的真正起源不在他們，而在於他們的臺灣貧窮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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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臺灣男性娶大陸或東南亞配偶者，並不全然是貧窮而在臺灣無法婚

配。有些是臺灣男性到大陸或東南亞工作、旅行，認識當地女性，因而戀愛結婚

者。這種異國婚姻，往往雙方教育程度與社經地位較高，有感情基礎，婚後家庭

與經濟問題較少。不成為新聞報導與政策辯論的對象。但此等婚姻數目遠少於前

述貧窮男性的跨國買賣性質婚姻，因此在問題討論中幾乎都被遺忘了。 

總之，雖然臺灣的跨國婚姻有少數起於本國男性或女性的跨國戀愛，但多數

起於臺灣貧窮男性到大陸或東南亞尋偶，或甚至買賣婚姻。這種婚姻，可以想像

很容易導致許多問題。 

第一，因為經濟理由而通婚或買賣婚姻都缺乏感情基礎，提高婚姻破裂的機

會。即使本國人自由戀愛結婚者，都有相當高比例離婚。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當

然破裂的可能性更高。但我們必須注意，這裡問題的起源在於缺乏感情基礎，而

不是外籍配偶或本國配偶的差異。缺乏感情基礎的婚姻確實不應鼓勵，但民主國

家的政府是否有權力干涉人民的婚姻到這程度？ 

第二，貧窮家庭生活不易，比一般家庭更容易導致夫妻衝突與婚姻破裂。俗

云貧賤夫妻百事哀，並非無稽。但我們必須注意，這裡問題起源在於貧窮，而不

是外籍配偶或本國配偶的差異。 

同樣誤解也出現在對所謂外籍配偶子女問題的報導。我們常看到新聞報導將

東南亞配偶的小孩的學習成就偏低等問題歸諸於母親是外國人，忽略了問題在於

父母教育程度偏低而且家庭貧窮，並非母親國籍。而且母親教育程度偏低是因為

父親教育程度偏低，因此買了教育程度偏低的母親。問題根源在於父親。但我們

很容易將問題錯誤的歸責於外籍配偶。 

平均而言，貧窮家庭確實比較容易破裂，比較無力教養子女。但民主國家是

否因此就應該限制窮人的婚姻？ 

貧窮影響兩岸通婚的另一因素，是法令限制大陸配偶在取得身份證之前不得

工作。這些原本已經貧窮的家庭，在娶了大陸配偶之後，不但沒有增加幫手，反

而因為要養不能工作的大陸配偶而更貧窮。更貧窮，婚姻生活更不如意，更易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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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這是法令迫害窮人家庭。但白皮書不思考法令的負面後果，卻單方面責怪大

陸配偶，合理嗎？ 

第三，教育程度與社經地位偏低的家庭，通常兩性觀念比較傳統，父權觀念

較強，對於妻子、媳婦的獨立人格較少尊重。而且貧窮也增加三代同堂的機會，

提高婆媳共處而發生衝突的可能。這些因素都提高了離婚的可能。但我們也必須

注意，這裡問題的起源仍然在於貧窮與低教育，而不是外籍配偶或本國配偶的差

異。 

與父權因素相關的變項是女性的教育程度與獨立意識。面臨相似的父權環

境，其他條件相近時，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比較可能抗拒父權的壓迫。大陸配偶

的平均教育程度遠高於東南亞配偶，如果嫁到同等充滿父權觀念的貧窮家庭，則

邏輯上可以推論，大陸配偶抗拒父權而婚姻破裂的機會應該大於東南亞配偶。如

果這是真的，則東南亞配偶離婚率較低並非因為婚姻較為幸福，而可能是因為教

育程度低而比較無力反抗不快樂的婚姻。易言之，女性受壓迫比較嚴重。我們要

認為這是好事嗎？我們難道不是應該鼓勵兩性關係比較平等的婚姻，而非父權壓

迫外籍配偶的婚姻？我不喜歡壓迫女人，不願意看到外籍配偶遭到父權壓迫，不

希望看到父權壓迫的婚姻。但民主國家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是否可以因為自己的

自由平等信念，而阻止教育程度較低的男人建立不平等的婚姻？如果反對這樣的

婚姻，為何不反對可能是父權壓迫 嚴重的東南亞買賣婚，反而反對兩性關係較

平等的兩岸通婚？ 

第四，文化差異可能增加夫妻相互調適的困難，提高婚姻破裂的可能。但與

前三項因素相比，我很懷疑這因素到底有多重要。如果文化差異導致婚姻發生問

題，則東南亞配偶應該比大陸配偶更易離婚。但現實情況正好相反，顯示文化差

異極可能並非跨國婚姻破裂的主因。 

第五，法令強制夫妻分離，提高了兩岸通婚破裂與離婚的機率。大陸配偶在

結婚後入境受到嚴格限制。必須等候八年後才能取得身份證而定居臺灣。在等待

期間他們每年只能在臺灣停留半年。等於法令強迫兩岸通婚的夫妻必須每年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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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為期至少八年以上。我們都知道夫妻分離是婚姻殺手。為求學而夫妻分居

的留學生、為子女教育而夫妻分居臺灣與美國的家庭、為工作而夫妻分居的大陸

台商，不必幾年都會面臨婚姻破裂的高風險。這已經是社會常識。而我們的法令

強制兩岸通婚的配偶必須每年分居半年，不正是製造婚姻破裂嗎？ 

這法令導致的夫妻分離也可能是兩岸通婚的離婚率遠高於東南亞通婚離婚

率的根本原因之一。東南亞配偶通常起初不通中文，與臺灣的文化隔閡遠過於大

陸配偶，但離婚率卻遠低於大陸配偶，原因之一極可能正是因為東南亞配偶的入

境、定居、設籍都遠比大陸配偶容易。夫妻分離少，離婚率自然偏低。而且東南

亞配偶入境後可以合法就業，幫助改善家庭生活，婚姻自然比不能工作的大陸配

偶順利。 

易言之，兩岸通婚的高離婚率，相當部分極可能是法令阻止夫妻團圓的後

果。將這現象解釋成大陸配偶的離婚率較高，因此必須限制，乃是倒果為因，掩

飾法令破壞婚姻與家庭的殘酷現實。 

第六，假結婚增加了跨國婚姻的離婚率。許多大陸或東南亞女子與臺灣男人

假結婚，以便到臺灣打工賺錢，或甚至賣淫。這等假結婚當然遲早要結束。但是

官方統計無法區分當初是真結婚或假結婚，因此把假結婚的結束與真結婚的離婚

混在一起，結果是在統計上提高了跨國婚姻的離婚率。根據官方統計，兩岸通婚

的離婚率是百分之五十六，國內婚姻則為百分之四十六。相差不足百分之十。只

要兩岸通婚中有百分之十是假結婚，就足以造成這差別。從各方報導看來，大陸

女子假結婚來臺似乎相當普遍。則邏輯推論是，兩岸婚姻的離婚率略高於國內婚

姻離婚率的現象，極可能是假結婚所致。去除假結婚，兩岸通婚的離婚率未必高

於國內婚姻。防止假結婚是政府的責任，而不是無辜百姓的責任，不是嗎？ 

總之，兩岸通婚離婚率略高於國內通婚的現象，未必是大陸配偶特質所致，

而是兩岸婚姻面臨的法律障礙與社經因素所致，以及假結婚帶來的混淆。如果要

認真討論這現象，需要討論的是兩岸通婚，而非所謂大陸配偶。將問題定義為大

陸配偶的問題，是轉移焦點與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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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將問題正名為兩岸通婚問題。我們發現兩岸通婚的離婚率略高於國內

婚姻。但原因極可能不在於大陸配偶的特質，而可能部分在於缺乏感情基礎以及

貧窮。但以東南亞通婚離婚率低於兩岸通婚來看，這兩個因素可能都還不是 主

要因素。 主要因素可能是假結婚的現象在統計上提高了兩岸通婚的離婚率，以

及法令強制夫妻長期分離而提高婚姻破裂的機會。 

上述各點，當然是作者根據有限資料的推論。實情如何，需要更嚴謹的研究。 

如果上述推論不算離譜，我們要如何看待兩岸通婚？ 技術層次，如果內政

部的兩岸通婚政策居然是基於所謂離婚率的比較，那我們已經指出白皮書的說法

是很可疑的。兩岸通婚的離婚率僅略高於國內婚姻。而這輕微差異並非大陸配偶

的特質所致，而極可能是假結婚造成的統計誤導，以及法令強制夫妻分離的結

果。防止假結婚是政府的責任，而不是無辜百姓的責任。法令強制夫妻分離而造

成婚姻破裂，形同政府迫害人權。政府不反省自己的責任，反而以兩岸通婚離婚

率高做為限制大陸配偶入境的理由，是荒謬的思維方式，是迫害人權的野蠻行徑。 

為何滿口自由平等的民主臺灣會出現上述野蠻行徑？答案是兩岸關係扭曲

了正常的社會行為與思維。 

自由民主的社會都不會容忍假結婚真賣淫，也不會鼓勵買賣婚，不會贊成父

權壓迫下的跨國婚姻，也很難啟齒鼓勵貧窮男性到貧窮國家娶妻而複製貧窮的家

庭與貧窮的下一代。這些都經常是傷害外籍配偶與無辜下一代的現象，實在不應

鼓勵。但另一方面，自由民主社會也必須接受貧窮男性有與他人一樣相同主宰人

生的權利，包括透過跨國婚姻追求家庭生活的權利。這是基本人權。即使我們預

知許多跨國婚姻並不會幸福，也不能因此剝奪其婚姻權。何況許多國內婚姻也一

樣不幸福，一樣也父權霸道，一樣複製貧窮而教育不良的下一代。我們又如何能

特別歧視跨國婚姻？況且，如果我們能容忍貧窮男性到東南亞尋偶，又如何能特

別懲罰兩岸婚姻的配偶？對於大陸配偶入境定居的限制遠比其他外籍配偶嚴格

的現實，指出政府對大陸配偶入境的限制，其實是因為兩岸關係而起，不是因為

兩岸通婚特別不幸福。既然如此，何不誠實的明說，對大陸配偶的限制純是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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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考慮，而不必糾纏上述不通的婚姻統計，也不必設計許多複雜的計算公式來

掩飾政治考慮。政治考慮並非骯髒字眼，不必遮遮掩掩。 

下面讓我們從政治角度考慮兩岸通婚。到目前為止，兩岸關係包含了敵意與

對抗的成分，因此大陸配偶入境的考慮不能不包括政治考慮，這大概是無人能夠

否認的事實。我也認為，無論如何尊重個人的婚姻權利，我們不能完全不考慮兩

岸通婚對國家利益的影響。 

但是，在民主國家，個人權利與國家利益的平衡點何在，是政治議題，不是

行政程序或學術研究議題。政治議題應該訴諸公共辯論與選票決定，而不是由行

政官僚假借行政程序之名擅自決定，也不應由學者假借學術之名越俎代庖。民主

國家，政治不是骯髒字眼，也不需要逃避公眾討論。讓我們光明正大的討論政治。

兩岸通婚涉及的政治議題是：每個人都有結婚成家的權利，但是如果配偶來自對

臺灣有敵意的大陸，我們願意尊重個人婚姻權利到何程度？我們認為對大陸配偶

入境定居的合理限制應該到何程度？ 

白皮書顯然認為大陸配偶來自大陸，可能不認同臺灣，會危害臺灣的生存，

因此有必要限制他們入境。我從不曾看過有人公佈對大陸配偶的政治意見調查，

因此沒有確切資料可用。但白皮書也沒有引用具體資料，與我一樣是推論。那就

讓我們推論吧。 

對大陸配偶的顧慮， 嚴重的可能是有些大陸配偶有可能是中共的間諜，藉

婚姻滲透臺灣。沒有人能夠排除這可能性。但只要大陸配偶不是完全禁止入境，

只要是對岸當局有意滲透，大概會比一般老百姓更有能力安排其間諜合法入境。

限制大陸配偶入境，大概也只能防君子而不防小人。苦了百姓，卻無礙間諜活動。 

其次的政治顧慮則是，出生在大陸的人通常比較認同於中華民族，比較不支

持臺灣宣告獨立。從臺灣過去民意調查看來，這是很合理的推論。但問題是，出

生在臺灣的人，也有很多人認同於文化中國，反對臺灣宣告獨立。這樣的人大約

佔了臺灣選民的一半。只因大陸配偶可能比較不支持臺灣宣告獨立就限制其入

境，無異將藍綠對抗從選舉鬥爭延伸到基本人權的壓迫，無異於綠營企圖限制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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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選民的增長。這不是國家利益的考慮，而是黨派利益的考慮。黨派利益的考慮

並不是見不得人的字眼，任何搞政治的人都多少有黨派利益考慮，沒有什麼丟臉

之處。但請不要將黨派利益偽裝成國家利益。 

後的問題，則是替代路徑的問題。臺灣許多男性到國外尋偶，是因為國內

尋偶不易。如果更嚴格的限制大陸配偶入境，他們會如何反映呢？ 

小部分人可能實在沒有替代方案，只好不結婚了事。這可能是某些老榮民的

處境。但這樣的人比例可能不高。 

 多數想娶大陸配偶的貧窮男性，可能只好改到東南亞娶妻。東南亞配偶對

臺灣確實不可能有政治威脅。但東南亞配偶的平均教育程度遠低於大陸配偶，中

文程度遠低於大陸配偶，在中文環境裡指導子女學業的能力低於大陸配偶。從臺

灣目前與未來人口素質的觀點而言，東南亞配偶遠不如大陸配偶有利。因此，在

不可能限制貧窮男性出國尋偶的前提下，限制大陸配偶入境的後果之一，勢必是

平均人口素質較低的東南亞配偶取代平均人口素質較高的大陸配偶。易言之，犧

牲人口素質來遷就政治考慮。到底人口素質重要或政治認同重要？這是政治選

擇，不是行政程序或學術問題，因此，不應該由官僚或學者來決定，而應該由國

會來決定。 

另一方面，隨著臺灣人到大陸經商、就業人數的增加，愈來愈多的兩岸通婚

已經不再是臺灣貧窮男性到大陸買娶貧窮女性，而是臺灣中產階級在大陸戀愛結

婚。這些臺灣男性與女性長期在大陸就業經商，近水樓臺而自然與大陸人戀愛結

婚。他們不會因為臺灣限制大陸配偶入境就自我限制戀愛與結婚對象。這些人其

實不少會想回臺灣定居。臺灣如果限制其配偶入境，後果不會是阻止他們通婚，

而是迫使他們就此在大陸定居，迫使他們的下一代在大陸成長，成為大陸人。為

了限制可能不認同臺灣的大陸配偶入境，結果是迫使臺灣配偶放棄臺灣，這不是

為淵驅魚嗎？ 


